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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概述 

（一） 项目背景 

2025 年 5 月 12 日，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

一期），发行规模 185,200 万元，期限 20 年，票面利率 2.07%，

其中南山区分区债券规模为 59,600 万元，该笔专项债券资

金中 6,300 万元专项用于深圳市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续

发）建设中。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操作

指引》的通知（财预〔2021〕110 号）中关于加快专项债券

资金使用进度的指示，为着力加快债券资金使用效率，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形成实物工作量，本方案拟对 2025 年深圳

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一期）部分专项债券资金用途进行适

当调整，现拟将上述 6,300 万元债券资金中，调整出用于深

圳市南山区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南山智造红花岭产

业园）（续发）3,000 万元。 

（二） 政策背景 

2021 年 1 月，深圳市南山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批准了《深圳市南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

要》）。《纲要》指出：“十四五”时期，南山区要突出协

调联动，打造“一轴一带三组团”的发展格局；要突出创新

驱动，打造全球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加快推进部省市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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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丽湖国际科教城；要突出质量引领，发展创新型现代产业

体系，打造新兴产业集群。在强化要素资源保障方面，重点

要优化土地空间保障，以提升产业功能为导向，优先配备重

点发展的产业项目用地；探索产城融合的城市空间规划布局，

构建复合功能的创新产业空间，营造适宜创新创业的空间载

体，率先探索园区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全面落实高新区扩区

方案，复制推广高新区管理模式、发挥品牌优势，以高新区

辐射、引领更多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 

深圳市南山区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南山智造红

花岭产业园）（以下简称本项目）位于南山区北部西丽湖国

际科教城。作为西丽湖国际科教城的重要产业载体，本项目

将充分发挥区域高等教育及基础研发资源优势和高新电子

产业龙头企业的产业资源优势，作为区域产业制高点，集聚

创新资源，构建创新网络，强化全球创新资源链接，打造南

山区新一代创新智核和原始创新策源地。项目的实施有助于

南山区高端制造业的产业空间供给，对推动产业空间提质增

效，促进南山区北部片区产业转型并实现产城融合具有重要

意义。 

（三） 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留仙大道，东临西丽商业中心

区，西接高尔夫球场，北望西丽湖度假村及深圳大学城。项

目开发建设用地面积为 118,314 平方米，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3 
 

781,860 平方米，包括：厂房 495,250 平方米、产业研发用房

52,200 平方米、产业配套用房 221,100 平方米以及公共配套

设施 13,31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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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评估要素 

2018 年财政部公布《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

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34 号），鼓励有条件的地方

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优先在重大

区域发展以及乡村振兴、生态环保、保障性住房、公立医院、

公立高中、交通、水利、市政基础设施等领域选择符合条件

的项目，积极探索试点发行项目收益专项债券，以对应的政

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 

此外，财政部 2018 年印发的《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

办法（试行）》（财预〔2018〕209 号）提出新增专项债券

发行时，需对拟发行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第三方评估信息进行

公开。其中，财务评估报告重点是项目预期收入和融资平衡

情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

33 号），提出收益兼有政府性基金收入和其他经营性专项收

入，且偿还专项债券本息后仍有剩余专项收入的重大项目，

可以由有关企业法人项目单位根据剩余专项收入情况向金

融机构市场化融资。与此同时积极鼓励金融机构提供配套融

资支持。对于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的项目，鼓励和引导银行

机构以项目贷款等方式支持符合标准的专项债券项目。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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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机构为符合标准的中长期限专项债券项目提供融资支

持。允许项目单位发行公司信用类债券，支持符合标准的专

项债券项目。根据文件相关要求，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

需要在满足法定专项债务限额的前提下，充分考虑资金筹措

的充足性和稳定性。项目单位采用专项债券以及配套融资的

方式筹集资金，需要在满足政策规定的前提下，充分考虑项

目净收益对专项债券及配套融资还本付息的偿付能力。 

根据 2017 年财政部公布的《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

89 号）文件相关要求，分类发行专项债券建设的项目，应当

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

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

付息的规模。我们根据国家、地方相关政策文件，以真实、

客观、可行、独立为原则，对本项目预期收入和融资平衡情

况分析评价如下： 

（一） 资金充足性 

本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分析结果显示，专项债券存

续期内分期还本付息资金充足，本金资金覆盖率为 1.51 倍，

本息资金覆盖率为 1.37 倍，本息资金覆盖倍数为 1.25 倍。

对此，我们从投资估算、资金筹措、资金覆盖率等方面具体

分析如下： 



 

6 
 

1. 投资估算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以下简称可研报告）及提供

的资料，本项目总投资共计人民币 1,226,669 万元。其中项

目开发建设总成本 1,155,816 万元，建设期利息、债券发行

费用及分期还本付息服务费共计 70,853 万元，各项明细如

表 1 所示： 

表 1 项目总投资估算表1（单位：人民币万元）2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1 项目开发建设总成本 1,155,816 

2 债券发行费用  324  

3 建设期利息  70,526  

4 分期还本付息服务费  3  

项目总投资合计 1,226,669 

 

注:  

1. 建设期利息包括专项债券利息及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对应建设期利息。 

2. 债券发行费用包括发行手续费和发行登记服务费，发行手续费按照发行债券金额的 0.08%或者 0.06%

进行测算（其中2025年2月及以前年度发行债券发行手续费按照发行债券金额的0.08%进行测算，

2025 年 2 月以后发行债券发行手续费按照发行债券金额的 0.06%进行测算），发行登记服务费按

照发行债券金额的 0.0064%进行测算；分期还本付息服务费按专项债券建设期利息的 0.005%进行

测算。 

2. 资金筹措 

 
1 根据项目可研报告，项目取得成本为 128,557 万元，结合《红花岭工业南区项目拆迁补偿款项结算协议

书-补充协议》，其中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在原合同基础上增加 4,054 万元，调增后项目取得成本为

132,611 万元，据此项目开发建设总成本从可研报告的 1,151,762 万元调增至 1,155,816 万元。此外，结合

项目情况及单位反馈，测算按照最新预估情况调整土地取得成本中的物业货币补偿及临时安置补助费，

调整后土地取得成本合计为 314,996 万元，差额调减至不可预见费和其他费用，项目开发建设总成本保持

不变。 
2
 由于本报告数据取整呈现，表格合计数与单项加总可能存在尾差，但不影响项目实际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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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项目采用发行项目专项债券的方式来进行融资3，

根据债券发行融资的需求，项目自筹资金4相应进行调整，项

目自筹资金5为 832,769 万元，占总投资比例 67.89%，其他

资金来源于发行专项债券筹集的资金。 

结合建设资金需求及自筹资金款项到账时间节点，为保

障项目建设期间资金需求，项目需要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筹集

资金共计 393,900 万元，其中： 

（1） 已于 2022年 10月发行 20年期专项债券 114,500

万元，债券利率为 3.06%； 

（2） 已于 2023 年 6 月发行 15 年期专项债券 17,000

万元，债券利率为 2.91%； 

（3） 已于 2023 年 8 月发行 15 年期专项债券 40,000

万元，债券利率为 2.84%； 

（4） 已于 2023 年 9 月发行两期专项债券，其中 2023

年 9 月一期发行 15 年期专项债券 14,9006万元，债券利率为

 
3 根据项目可研报告及项目单位的反馈，因本项目为片区综合开发（城市更新）类项目，整体来看具体

建设内容中存在一定比例的商业部分及回迁部分。综合考虑专项债券发行相关要求，项目发行专项债券

仅用于项目非商业部分以及非回迁部分的资金需求。 
4 若有实际需求且条件允许，后续建设资金可在满足合法合规、资金平衡要求的前提下，考虑通过发行

专项债、其他融资渠道筹集，下同。 
5 结合项目单位提供的信息，本项目自筹资金中，部分资金来源为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此部分分期

还本付息由项目单位统筹安排，项目收益优先用于偿还专项债券本息。 
6 根据《2023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六十二期）-深圳市南山区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方

案》，本项目已于 2023 年 9 月发行 15 年期专项债券 55,300 万元。同年 12 月，根据《2023 年深圳市政

府专项债券（六十二期&六十九期调整）-深圳市南山区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方案》，在上述

55,300 万元债券资金中，调整出用于深圳市南山区公立医院建设及医疗设备购置项目的债券资金 36,200

万元以及用于南山区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的债券资金 4,200 万元。调整后，原用于 2023 年深圳市政府专

项债券（六十二期）-深圳市南山区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安排使用的专项债券资金从 55,300 万元调

减为 14,9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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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2023年 9月二期发行 15年期专项债券 36,4007万元，

债券利率为 2.83%； 

（5） 已于 2024 年 7 月发行 15 年期专项债券 20,000

万元，债券利率为 2.34%； 

（6） 已于 2024 年 9 月发行 20 年期专项债券 44,000

万元，债券利率为 2.19%； 

（7） 已于 2025 年 2 月发行 20 年期专项债券 26,000

万元，债券利率为 2.05%； 

（8） 已于 2025 年 5 月发行 20 年期专项债券 38,300

万元，债券利率为 2.07%； 

（9） 已于 2025 年 7 月发行 20 年期专项债券 21,800

万元，债券利率为 2.02%； 

（10） 已于 2025 年 9 月发行 20 年期专项债券 8,000 万

元，债券利率为 2.35%； 

（11） 已于 2025 年 10 月发行 20 年期专项债券 10,000

万元，债券利率为 2.41%； 

（12） 计划于 2025 年 11 月调整使用 2025 年深圳市政

府专项债券（二十一期）3,000 万元，债券利率为 2.07%。 

 
7 根据《2023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六十九期）-深圳市南山区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方

案》，本项目已于 2023 年 9 月发行 15 年期专项债券 96,400 万元。同年 12 月，根据《2023 年深圳市政

府专项债券（六十二期&六十九期调整）-深圳市南山区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方案》，在上述

96,400 万元债券资金中，调整出用于深圳市龙岗区 2023 年城镇老旧小区综合改造项目的债券资金 60,000

万元，调整后，原用于 2023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六十九期）-深圳市南山区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安排使用的专项债券资金从 96,400 万元调减为 36,4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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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债券发行计划详见表 2，项目建设期资金平衡情况

详见表 3： 

表 2 专项债券发行计划（单位：人民币万元） 

发行时间 发行额度 发行期限（年） 利率 

2022 年 10 月 114,500 20 3.06% 

2023 年 6 月 17,000 15 2.91% 

2023 年 8 月 40,000 15 2.84% 

2023 年 9 月一期 14,900 15 3.03% 

2023 年 9 月二期 36,400 15 2.83% 

2024 年 7 月 20,000 15 2.34% 

2024 年 9 月 44,000 20 2.19% 

2025 年 2 月 26,000 20 2.05% 

2025 年 5 月 38,300 20 2.07% 

2025 年 7 月 21,800 20 2.02% 

2025 年 9 月 8,000 20 2.35% 

2025 年 10 月 10,000 20 2.41% 

2025 年 11 月调整 3,000 20 2.07% 

表 3 建设期资金平衡情况表（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资金筹措       

自筹资金 127,669 52,994 31,590 88,998 64,323 165,999 

债券发行 - 114,500 108,300 64,000 107,100 - 

加：上年留存资金 - - - - - - 

合计 127,669 167,494 139,890 152,998 171,423 165,999 

资金使用       

建设资金使用金额合计 127,669 167,494 139,890 152,998 171,423 165,999 

资金余额     - - 

年度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合计 

资金筹措      

自筹资金 47,160 111,217 83,702 59,117 832,769 

债券发行 - - - - 393,900 

加：上年留存资金 - - - - - 

合计 47,160 111,217 83,702 59,117 1,226,669 

资金使用      

建设资金使用金额合计 47,160 111,217 83,702 59,117 1,226,669 

资金余额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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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投资计划、资金筹措安排，我们未发现相关项

目建设期内所需建设资金存在缺口的情况。 

3. 资金覆盖率 

根据项目预期收益情况，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可累计产

生经营性现金流入 877,194 万元，经营性现金流出 195,758

万元，项目收益可有效覆盖专项债券本息合计 545,310 万元。

本金资金覆盖率为 1.51 倍，本息资金覆盖率为 1.37 倍，本

息资金覆盖倍数为 1.25 倍。 

本项目的预期收益和成本分析见本报告附件 1 中项目

预期收益情况和项目运营成本部分，债券存续期内分期还本

付息表详见附件 2 专项债券分期还本付息安排表，总债务存

续期的项目现金流量分析测算表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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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项目现金流分析测算表（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现金流入         

资本金流入 127,669 52,994 31,590 88,998 64,323 165,999 47,160 111,217 

债券资金流入 - 114,500 108,300 64,000 107,100 - - - 

运营期现金流入 - - - - - - 22,802 26,089 

现金流入总额 127,669 167,494 139,890 152,998 171,423 165,999 69,962 137,307 

现金流出         

建设期资金流出 127,669 167,395 134,423 144,219 161,289 155,693 36,854 100,912 

运营期现金流出 - - - - - - 1,056 1,208 

分期还本付息总额 - - 5,373 8,723 10,058 10,305 10,305 10,305 

债券发行费用 - 99 94 55 76 - - - 

分期还本付息服务费 - - 0.19 0.36 0.44 0.52 0.52 0.52 

现金流出总额 127,669 167,494 139,890 152,998 171,423 165,999 48,215 112,425 

现金净流量         

当年项目现金净流入 - - - - - - 21,747 24,882 

期末项目累计现金结存额 - - - - - - 21,747 46,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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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项目现金流分析测算表（续）（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现金流入         

资本金流入 83,702 59,117 - - - - - - 

债券资金流入 - - - - - - - - 

运营期现金流入 28,369 29,356 42,283 43,939 45,304 46,729 48,131 49,575 

现金流入总额 112,071 88,473 42,283 43,939 45,304 46,729 48,131 49,575 

现金流出         

建设期资金流出 73,396 53,965 - - - - - - 

运营期现金流出 1,313 4,763 5,359 5,436 5,499 7,443 7,508 8,726 

分期还本付息总额 10,305 10,305 10,305 10,305 21,755 43,015 50,442 59,920 

债券发行费用 - - - - - - - - 

分期还本付息服务费 0.52 0.52 0.52 0.52 1.09 2.15 2.52 3.00 

现金流出总额 85,015 69,033 15,665 15,741 27,255 50,460 57,953 68,649 

现金净流量         

当年项目现金净流入 27,056 19,440 26,618 28,198 18,050 -3,732 -9,822 -19,075 

期末项目累计现金结存额 73,685 93,125 119,743 147,941 165,991 162,259 152,437 133,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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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项目现金流分析测算表（续）（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2045 年 合计 

现金流入           

资本金流入 - - - - - - - - - 832,769 

债券资金流入 - - - - - - - - - 393,900 

运营期现金流入 51,062 52,594 54,172 55,420 56,698 58,008 59,348 60,721 46,595 877,194 

现金流入总额 51,062 52,594 54,172 55,420 56,698 58,008 59,348 60,721 46,595 2,103,863 

现金流出           

建设期资金流出 - - - - - - - - - 1,155,816 

运营期现金流出 12,195 15,117 16,007 16,638 17,256 17,885 18,524 19,088 14,737 195,758 

分期还本付息总额 58,531 57,143 34,144 29,378 28,705 28,033 15,911 15,588 10,866 549,720 

债券发行费用 - - - - - - - - - 324 

分期还本付息服务费 2.93 2.86 1.71 1.47 1.44 1.40 0.80 0.78 0.54 27 

现金流出总额 70,730 72,263 50,153 46,018 45,963 45,919 34,436 34,677 25,604 1,901,645 

现金净流量           

当年项目现金净流入 -19,668 -19,670 4,018 9,402 10,736 12,089 24,913 26,044 20,991  

期末项目累计现金结存额 113,695 94,025 98,043 107,446 118,181 130,270 155,183 181,227 20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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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结 

综上，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我们未注意到本项目资金

出现不能满足专项债券分期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二） 资金稳定性 

本项目的专项债券分期还本付息以厂房租金收入、配套

商业租金收入、配套宿舍租金收入及研发办公租金收入来保

障专项债券分期还本付息有稳定的现金流入，且项目于融资

期末 2045 年专项债券本息偿还完毕后，仍有现金结余。 

针对本项目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分期还本付息资金的

测算，我们未注意到可能对相关项目资金稳定性产生重大影

响的情况。 

三、 压力测试和风险分析 

本项目实施方案所采用的数据属于对未来的预测，存在

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基于本项目的特点，运营收入与运营

成本是影响本项目专项债券本息及本金覆盖率和本息覆盖

倍数的两大因素。 

基于上述不同风险因素，对项目现金流状况进行压力测

试，测算各风险因素单独变动±20%的情况下专项债券存续

期债券本息及本金覆盖率和本息覆盖倍数，具体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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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项目运营收入对专项债覆盖情况敏感性分析 

经营收入变动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专项债券本金覆盖率 1.18 1.27 1.35 1.43 1.51 1.60 1.68 1.77 1.85 

专项债券本息覆盖率 1.13 1.19 1.25 1.31 1.37 1.43 1.49 1.56 1.62 

专项债券本息覆盖倍数 1.01 1.07 1.13 1.19 1.25 1.31 1.37 1.43 1.50 

 

表 6 项目运营成本对专项债覆盖情况敏感性分析 

经营成本变动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专项债券本金覆盖率 1.53 1.53 1.52 1.52 1.51 1.51 1.51 1.50 1.50 

专项债券本息覆盖率 1.38 1.38 1.38 1.37 1.37 1.37 1.37 1.36 1.36 

专项债券本息覆盖倍数 1.26 1.26 1.26 1.25 1.25 1.25 1.24 1.24 1.24 

 

四、 评估结论 

基于财政部门对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

券的要求，本项目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以

完成资金筹措，并以本项目运营期净现金流作为分期还本付

息的资金来源。因此，基于我们对相关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

平衡的分析，我们未注意到本项目出现运营期净现金流总额

无法覆盖专项债券本息总额的情况。 

综上所述，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的方式，满足本项

目的资金要求，应是现阶段较优的资金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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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预期收益及成本费用分析 

一、 项目预期收益情况 

本项目分期还本付息收入来源主要为厂房租金收入、配

套商业租金收入、配套宿舍租金收入及研发办公租金收入。

项目一期于 2022 年第三季度开工，预计 2027 年进入运营

期；项目二期预计 2027 年第二季度末开工建设，预计 2031

年进入运营期。结合全部债券实际发行时间和收入实现情况

预估，从保守谨慎的角度出发，最后一年暂取 9 个月收入进

行测算，下同成本。 

（一） 厂房租金收入 

根据项目可研报告，本项目一期可出租厂房面积约为

201,139 平方米，二期可出租厂房面积约为 66,296 平方米。

基于项目所在片区同类型物业租金价格、项目未来规划定位

以及竞争情况，综合考虑租金折扣率、项目培育期及后续成

熟期等因素，本项目一期厂房运营期第一年 2027 年出租价

格暂按约 35 元/平方米·月8计算，运营期前四年租金不考虑

增长，2031 年起增长率按 3%计算。本项目二期厂房运营期

第一年 2031 年出租价格暂按约 35 元/平方米·月计算，运营

期前 3 年租金不考虑增长，2034 年起增长率按 3%计算。 

 
8 结合本项目定位及其公益属性，厂房出租价格及增长率参考《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工业

上楼”项目审批实施方案的通知》（深府函〔2023〕20 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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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市场培育期，一期厂房运营期第一年 2027 年

出租率假设为 75%，逐年增长，2029 年达到 95%后保持稳

定，二期厂房运营期出租率假设为 95%。 

（二） 配套商业租金收入 

根据项目可研报告，本项目一期可出租配套商业面积约

为 8,370 平方米，二期可出租配套商业面积约为 3,564 平方

米。结合市场情况，基于项目所在片区同类型物业租金价格、

项目未来规划定位以及竞争情况，综合考虑项目培育期及后

续成熟期等因素，本项目运营期第一年 2027 年出租价格暂

按约 417 元/平方米·月计算，运营期前三年租金增长率按 5%

计算，2030 年至 2039 年按 3%计算，2040 年至 2045 年保守

按 2%计算。 

综合考虑市场培育期，一期配套商业运营期第一年 2027

年出租率假设为 70%，逐年增长，2030 年达到 95%后保持

稳定，二期配套商业运营期第一年2031年出租率假设为85%，

2032 年达到 95%后保持稳定。 

（三） 配套宿舍租金收入 

根据项目可研报告，本项目一期可出租配套宿舍面积约

为 80,568 平方米，二期可出租配套宿舍面积约为 26,892 平

方米。结合市场情况，基于项目所在片区同类型物业租金价

格、项目未来规划定位以及竞争情况，综合考虑租金折扣率、

项目培育期及后续成熟期等因素，本项目运营期第一年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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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租价格暂按约 156 元/平方米·月9计算，运营期前三年租

金增长率按 5%计算，2030 年至 2039 年按 3%计算，2040 年

至 2045 年按 2%计算。 

综合考虑市场培育期，一期配套宿舍运营期第一年 2027

年出租率假设为 85%，逐年增长，2030 年达到 98%后保持

稳定，二期配套宿舍运营期第一年2031年出租率假设为95%，

2032 年达到 98%后保持稳定。 

（四） 研发办公租金收入 

根据项目可研报告，本项目二期可出租研发办公面积约

为 24,802 平方米。基于项目所在片区同类型物业租金价格、

项目未来规划定位以及竞争情况，综合考虑租金折扣率、项

目培育期及后续成熟期等因素，本项目二期运营期第一年

2031 年出租价格暂按约 80 元/平方米·月10计算，2031 年起

租金增长率暂按 3%计算。 

综合考虑市场培育期，二期研发办公运营期第一年 2031

年出租率假设为 80%，逐年增长，2034 年达到 95%后保持

稳定。 

运营期内分年度收入测算表详见表 8： 

  

 
9 结合本项目的定位，综合对市场出租情况、项目运营情况的合理预测，出租单价暂按 156 元/平方米·月

进行测算，未来以相关部门实际核定情况为准。 
10 结合本项目定位及其公益属性，研发办公出租价格暂在市场价基础上考虑 44%的综合折扣率进行测

算，未来以相关部门实际核定情况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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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项目运营收入表（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项目一期收入        

厂房租金收入 6,547 7,392 8,025 8,025 8,266 8,514 8,770 

配套商业租金收入 3,035 3,626 4,269 4,516 4,651 4,791 4,934 

配套宿舍租金收入 13,221 15,072 16,075 16,815 17,319 17,839 18,374 

小计 22,802 26,089 28,369 29,356 30,236 31,143 32,078 

项目二期收入        

厂房租金收入 -    -    -    -    2,645  2,645  2,645  

配套商业租金收入 -    -    -    -    1,824  2,040  2,101  

配套宿舍租金收入 -    -    -    -    5,604  5,954  6,133  

研发办公租金收入 -    -    -    -    1,974  2,156  2,347  

小计 -    -    -    -    12,047  12,795  13,227  

收入合计        

合计 22,802 26,089 28,369 29,356 42,283 43,939 45,304 

年度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项目一期收入        

厂房租金收入 9,033 9,304 9,583 9,870 10,166 10,471 10,786 

配套商业租金收入 5,082 5,235 5,392 5,554 5,720 5,892 6,010 

配套宿舍租金收入 18,925 19,493 20,078 20,680 21,300 21,939 22,378 

小计 33,040 34,031 35,052 36,104 37,187 38,303 39,173 

项目二期收入        

厂房租金收入 2,725  2,806  2,890  2,977   3,067   3,159   3,253  

配套商业租金收入 2,164  2,229  2,296  2,365   2,436   2,509   2,559  

配套宿舍租金收入 6,317  6,506  6,701  6,903   7,110   7,323   7,469  

研发办公租金收入 2,483  2,558  2,634  2,714   2,795   2,879   2,965  

小计 13,689  14,099  14,522 14,958  15,407  15,869  16,247  

收入合计        

合计 46,729 48,131 49,575 51,062 52,594 54,172 55,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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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2041 年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2045 年 合计 

项目一期收入       

厂房租金收入 11,109 11,442 11,786 12,139 9,378 180,607 

配套商业租金收入 6,130 6,252 6,378 6,505 4,976 98,947 

配套宿舍租金收入 22,826 23,282 23,748 24,223 18,530 372,115 

小计 40,065 40,977 41,911 42,867 32,884 651,668 

项目二期收入       

厂房租金收入  3,351   3,451   3,555   3,662  2,829 45,660 

配套商业租金收入  2,610   2,662   2,716   2,770  2,119 35,399 

配套宿舍租金收入  7,619   7,771   7,927   8,085  6,185 103,606 

研发办公租金收入  3,054   3,146   3,240   3,337  2,578 40,860 

小计  16,634   17,031   17,437   17,854  13,711 225,525 

收入合计       

合计 56,698 58,008 59,348 60,721 46,595 877,194 

 

二、 项目运营成本 

项目运营成本包括维修费用、代理、营销费以及管理费。 

（一） 维修费用 

本项目维修费用按照租金收入的 1.5%计算。 

（二） 代理、营销费 

本项目代理、营销费按照租金收入的 1.5%计算。 

（三） 管理费 

本项目管理费按照租金收入的 1.5%计算。 

运营期内分年度成本测算表详见表 9： 

  



 

21 
 

表 9 项目运营成本表（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维修费用  342   391   426   440   634   659   680  

代理、营销费  342   391   426   440   634   659   680  

管理费  342   391   426   440   634   659   680  

成本合计  1,026   1,174   1,277   1,321   1,903   1,977   2,039  

年度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维修费用  701   722   744   766   789   813   831  

代理、营销费  701   722   744   766   789   813   831  

管理费  701   722   744   766   789   813   831  

成本合计 2,103 2,166 2,231 2,298 2,367 2,438 2,494 

年度 2041 年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2045 年 合计 

维修费用  850   870   890   911  699 13,158 

代理、营销费  850   870   890   911  699 13,158 

管理费  850   870   890   911  699 13,158 

成本合计 2,551 2,610  2,671   2,732  2,097 39,474 

 

三、 项目设施折旧及摊销 

本项目测算各项设施在运行过程中预期发生的折旧摊

销。采用年限平均法，固定资产按照 50 年折旧，无残值。 

 

四、 税费 

项目经营税金及附加主要包含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

税和所得税。 

（一） 增值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下发《关于

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经国务院批准，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

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建筑业、房地产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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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业、生活服务业等全部营业税纳税人，纳入试点范围，由

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 

2019 年 3 月 20 日，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印发

《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

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自 2019 年 4 月 1 日执

行，主要包括：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

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13%；原适

用 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9%。 

按规定，商业出租收入增值税税率按照 9%计算。 

（二）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税额按

照增值税的 12%计算。 

（三） 房产税 

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房产税实施办法》（深府〔1987〕

164 号），本项目出租不动产适用依照房产原值的计税方式，

即房产原值一次减除 30%后的余值计算缴纳，税率为 1.2%。 

（四） 土地使用税 

土地使用税按深圳市规定，按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按年

进行缴纳。 

（五） 印花税 

项目主要涉及房屋出租，印花税按照 0.1%计算。 

（六） 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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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 23 号）中相关规定，本项目应就其取得的收入

按照 25%缴纳企业所得税。 

 

五、 财务费用 

本项目财务费用包括债券分期还本付息以及分期还本

付息服务费，分期还本付息情况见附件 2。 

本项目部分融资采用发行项目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筹

集，其中已发行专项债券 390,900 万元，利率按照实际发行

利率进行测算。本次调整债券按实际发行利率 2.07%进行测

算。 

2022 年 10 月发行债券还本付息方式为半年付息，债券

存续期最后十年等额还本，2023 年及 2024 年 7 月发行债券

还本付息方式均为半年付息，债券存续期最后五年等额还本，

2024 年 9 月、2025 年已发行及本次调整债券还本付息方式

均为半年付息，债券存续期最后十年等额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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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专项债券分期还本付息安排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专项债券期初余额 - 114,500 222,800 286,800 393,900 393,900 393,900 393,900 

债券发行 114,500 108,300 64,000 107,100 - - - - 

利息支出 - 3,751 7,252 8,742 10,305 10,305 10,305 10,305 

本期还款 - 3,751 7,252 8,742 10,305 10,305 10,305 10,305 

其中：本金偿还 - - - - - - - - 

2022 年 - - - - - - - - 

2023 年 - - - - - - - - 

2024 年 - - - - - - - - 

2025 年 - - - - - - - - 

其中：利息 - 3,751 7,252 8,742 10,305 10,305 10,305 10,305 

专项债券期末余额 114,500 222,800 286,800 393,900 393,900 393,900 393,900 393,900 

 

年度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专项债券期初余额 393,900 393,900 393,900 393,900 382,450 349,340 307,830 255,610 

债券发行 - - - - - - - - 

利息支出 10,305 10,305 10,305 10,305 9,905 8,932 7,700 6,311 

本期还款 10,305 10,305 10,305 21,755 43,015 50,442 59,920 58,531 

其中：本金偿还 - - - 11,450 33,110 41,510 52,220 52,220 

2022 年 - - - 11,450 11,450 11,450 11,450 11,450 

2023 年 - - - - 21,660 21,660 21,660 21,660 

2024 年 - - - - - 8,400 8,400 8,400 

2025 年 - - - - - - 10,710 10,710 

其中：利息 10,305 10,305 10,305 10,305 9,905 8,932 7,700 6,311 

专项债券期末余额 393,900 393,900 393,900 382,450 349,340 307,830 255,610 203,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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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2042 年 2043 年 

专项债券期初余额 203,390 151,170 120,610 94,050 67,490 40,930 

债券发行 - - - - - - 

利息支出 4,923 3,584 2,818 2,145 1,473 801 

本期还款 57,143 34,144 29,378 28,705 28,033 15,911 

其中：本金偿还 52,220 30,560 26,560 26,560 26,560 15,110 

2022 年 11,450 11,450 11,450 11,450 11,450 - 

2023 年 21,660 - - - - - 

2024 年 8,400 8,400 4,400 4,400 4,400 4,400 

2025 年 10,710 10,710 10,710 10,710 10,710 10,710 

其中：利息 4,923 3,584 2,818 2,145 1,473 801 

专项债券期末余额 151,170 120,610 94,050 67,490 40,930 25,820 

 

年度 2044 年 2045 年 合计 

专项债券期初余额 25,820 10,710  

债券发行 - - 393,900 

利息支出 478 156 151,410 

本期还款 15,588 10,866 545,310 

其中：本金偿还 15,110 10,710 393,900 

2022 年 - - 114,500 

2023 年 - - 108,300 

2024 年 4,400 - 64,000 

2025 年 10,710 10,710 107,100 

其中：利息 478 156 151,410 

专项债券期末余额 10,7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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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为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安永或我们）应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以下简称贵方）聘请以评估

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一期调整）—深圳市南山区产业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南山智造红花岭产业园）（续发）项目预期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为目的所出具。本报告中的评论仅供贵方作一

般参考之用，其内容（无论整体或部分）不构成我们的投资建议。我

们不对其他专业领域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技术、工程、设备、物流、

生产运行、法律、商业保险或媒体等）提供咨询服务或建议，亦不对

此类服务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贵方应当有相应的法律顾问或律师

向其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我们所提供的服务均不应被理解为向贵方

提供法律意见。我们出具的评论将仅基于下列事项： 

a. 对于此报告中全部或部分分析结论所依据的各方提供的信

息资料，我们假定其可信而未进行验证。我们对这些信息资料的准确

性不做任何保证。本报告出具于 2025 年 12 月，本报告未考虑发生

在报告日以后发生的、可能对报告内容造成重大影响的期后事项、交

易或其他任何事件，我们没有义务就这些事项或情况对本报告进行

更新；此外，报告也并未针对任何上述工作完成日期之后已进行的额

外工作或程序进行更新，因此我们没有责任就上述工作完成日期以

后可能发生的任何事件或执行的工作或程序通知贵方； 

b. 本报告只涵盖特定的中国大陆和相关国家/地区问题及相应

影响，并未考虑其他任何类别的相关事宜； 

c. 在此报告出具时有效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解释（以下简称权

威法规）。这些权威法规可能会被修订，且可能具有追溯效力。我们

没有义务告知贵方对此报告中所作分析或任何事项可能产生影响的

任何变更或发展，我们亦不会对本报告出具日之后的任何事项做考

虑。在报告出具之日后权威法规的任何变更亦可能会影响报告中评

论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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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贵方理解此报告对任何税务机构及/或司法机构并无约束效

力，亦不应被视为我们就任何税务机构及/或司法机构将会同意我们

的评论而做出的任何声明、保证或担保； 

e. 与此约定业务有关的所有服务仅供贵方参考及内部使用，

除了贵方作为业务约定书合同一方以外，安永与其他任何人士或任

何方（以下简称第三方）均不产生合约利益关系；  

f. 此约定业务的服务并非为任何第三方的明示或默示的利益。除

贵方以外，任何第三方没有权利以任何形式或基于任何目的，依赖安

永的提交物、建议、评论、报告或其他服务； 

g. 我们不会对任何第三方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包括但不限

于疏忽引起的责任）。如有任何第三方依赖我们报告的任何内容，其

应自行承担风险，贵方同意将保护安永，其关联机构以及人员免受任

何与向第三方披露报告（无论是否经过我们的同意）有关的第三方索

偿或责任的影响，并补偿所产生的诉讼费以及其他费用； 

h. 财务预测是基于项目主体单位就尚未发生的事项或情况做

出的判断性估计与假设。我们不对财务预测中的具体假设、财务预测

的组成部分或整体财务预测发表任何意见或提供任何形式的保证。

由于实际事项或情况常不如预期所料，预测与实际结果通常存在差

异，该等差异有可能是重大的。我们不对预期结果的实现与否承担任

何责任； 

i. 报告并未考虑贵方的需求或关注点，尤其是超出服务协议约定

范围的内容。因此，贵方同意，安永不对报告能适用于贵方的目的作

出任何保证声明； 

j. 报告中的信息可能会被后续的信息所取代，在此种情况下，报

告中的信息不适宜为贵方所依赖。我方没有责任考虑是否有此情况

出现或就此情况告知贵方； 

k. 如果贵方或依赖我们报告的任意第三方是我们或任何安永

机构的审计客户，贵方不得以任何形式依赖报告作为贵方财务会计

与报告的一部分；若贵方或依赖我们报告的任意第三方为银行，则不

得以任何形式依赖报告作为贷款审核或坏账拨备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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